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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头条创作挑战赛#

公司法规定，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，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由
董事会或者股东会、股东大会决议。但实践中，往往会出现法定代表人由于各种原
因，未经公司决议，便直接签订担保合同并加盖公司公章，那么在此情形下担保合
同的效力如何？债权人又能否以内部决议不对外产生影响为由要求公司继续承担担
保责任呢？

今天，扬远律师就从一个真实案例出发，对此类问题进行具体分析。

案情聚焦

2020年，A公司与B公司签订《产品经销协议》，协议约定：A公司授权B公司在规
定的区域长期经销A公司产品，B公司应按A公司要求及时将货款支付A公司。2021
年，A公司向B公司发出《应收账款确认函》，载明B公司应付货款500万元，B公司
在“数据证明无误签章”处盖章确认。

同年，B公司找到另一家合作多年的经销商C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，希望能够由C公
司为其提供担保，张某遂直接以C公司名义向A公司出具了《第三方担保书》，承诺
为B公司在与A公司业务往来中对A公司所承担的一切责任与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
担保，保证责任期间为自B公司对A公司所负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，该担
保书上加盖了C公司的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张某的签字确认。

此后，由于B公司未按照约定及时支付应付账款，A公司遂向C公司发函要求其依照
合同约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C公司其他股东方才得知张某违背C公司章程规定，未
经股东会决议而直接为B公司提供了担保。

法眼辨析

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这一问题，在九民纪要出台前后，司法实践发生重大变化。

九民纪要出台前，司法实践中通常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范，而
非强制性规范，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，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
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、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，属于内部控制程序，不能以此
约束交易相对人，故公司对外担保只要加盖公司印章，原则上均认为合同有效，公
司对外需承担担保责任，承担后可再向有过错的责任主体进行追责。

九民纪要出台后，明确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，规
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，而必须以公司股东（大）会、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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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，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
供担保的，构成越权代表，应当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来认定合同效力。
所谓“善意”，是指债权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
同，具体到公司对外担保，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
或者股东（大）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，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
的规定，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。

本案中，C公司出具的《第三方担保书》虽然有法定代表人签名，并加盖公章，但
是根据前述公司法及九民纪要相关规定，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
事项，而必须以公司股东（大）会、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
源，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，构成越权代表，故除非A公司能
够提供证据证明C公司名义提供的担保经过了C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的同意，否则
A公司不构成善意，该担保依法应当认定无效。

但同时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担保制度的解
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担保合同无效，债权人与担保人均有过错的，担保人承
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。

本案中，虽担保合同无效，但是归其原因，作为债权人的A公司未尽审查义务、作
为担保人的C公司未遵守公司章程，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，二者均存在过错
，因此按照相关法律规定，C公司对A公司的债权，应承担债务人B公司不能清偿部
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。

扬远律师提醒您

债权人接受第三方提供担保绝非小事，切不可放松自身的审核义务，导致担保合同
被认定无效；作为公司也要严格规范自身内部管理，杜绝法定代表人擅自对外签订
担保合同的可能，否则即使担保合同无效，公司还是要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二
分之一的债务。

无论是担保合同的拟定和审查，还是公司内部管理，都可以由律师提供专业的服务
，为公司的运作保驾护航。

欢迎关注上海扬远律师事务所官方微信号，为您带来更多有价值的法律观点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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